
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

黔人社厅通 ( 2017 )319号

关于开展2017年度贵州省留学人员科技
活动项目择优资助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刑H)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 ·贵安新区党工委政治部， 仁怀

市、 威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 省直有关单位: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

重要精神， 进一步加强我省留学回国人员队伍建设， 决定开展

2017年度贵州省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百择优资助申报工作; 现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一、 申报范围

请各地、各有关单位及时组织项目申报，把项目资助与推进  " ·

大扶贫、·大数据、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结合起来， 与推进我省创 、·

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结合起来， 与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结合起来，

重点资助大数据、 大健康、 大生态、新材料、 高端装备制造等领     ，。
域的创新项目。       ·             ， 。 · "    ， '        ，。 · · -"



二、 申报条件

申请资助经费的留学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:
(一 )在外留学一年以上， 20H年1月 1日以后回国工作;
(二)取得硕士以上学位或获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;
(三)能独立主持研究开发工作， 有培养发展前途;
(四)申报项目在本地区、本领域具有领先水平和应用开发

前景， 可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;
(五) 20□年前已获得过国家、 省级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

目择优资助项目的留学回国人员不得再次申报。

三、 申报项目类别和资助金额

按照国家相关要求，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项目分

为重点、 优秀和启动三类项乱

重点项目主要资助留学回国人员从事国家重点攻关项目、重

大技术改造项目或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技术创新项目，资助额度

为 20万元;
优秀项目主要资助留学回国人员主持省部级重点科技攻关

项目、技术改造项目或在某一学科领域具有领先水平的研究项目。

资助额度为 10万元;
启动项目主要资助新近回国的留学人员，从事某一学科或技

术领域的研究， 资助额度为 5万元。

四、 申报时间及申报材料

请申报人于 2017年9月 10 日前， 将下列申请材料 (A4纸
打印或复印)送至省人社厅人才服务局， 预期不报视为放弃。

1、 《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经费申请表》一式两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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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电子版发至联系人邮箱)£¬ 加盖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公章 ¡£
2¡¢ 提交2名国内正高级同行专家的推荐评价意见 ¡£
3¡¢ 学历学位证书 ¡¢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或学历认证¡¢项目或

成果立项¡¢ 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(加盖公章)¡£
六¡¢其他要求
获得资助的项目申报人£¬ 每年 12月底前报送项目情况总结

(格式参照项目结题报告 ); 项目完成研究的£¬ 及时报送项目结
题报告 (见附件 2)£¬ 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对项
目进行鉴定验收£¬做好成果登记£¬并协助推荐申报各类科技奖励 ¡£
受资助项目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表或申报奖励时£¬请标注 "贵

州省引进留学人员资助项目 (课题广 字样¡£
受资助项目在项目申报人申报职称时£¬ 按厅级项目 (课题 )

对待 ¡£

联系地址: 贵阳市琉秀路27 号省人才服务局 6 楼613 室 £¬
邮编 550001¡£
联  系人: 王旭 0851-85851978£¬ 邮箱67002541抛qq.como

附件: 1¡¢贵州省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经费申请表
2¡¢ 贵州省留学人员科技创新项目择优资助结题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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